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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職業學校校安中心編組職掌表

組 別職 稱編 組 人 員職 掌
召 集 人 校 長 指揮督導學校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之全般事宜。

副召集人 教 務 主 任 襄助組長指揮督導學校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學 務 主 任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校安事件諮詢事宜。

組 員 總 務 主 任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校安事件諮詢事宜。

組 員 實 習 主 任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校安事件諮詢事宜。

組 員 主 任 教 官 負責執行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中心」之指揮、協調、管制及處
理「校園安全事件」全般事宜。

組 長 兼
第 一 組
小 組 長

主 任 教 官
負責執行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中心」之指揮、協調、管制及處

理「校園安全事件」全般事宜。

副 組 長 生 輔 組 長
協助負責執行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中心」之指揮、協調、管制

及處理「校園安全事件」全般事宜。

第 二 組
小 組 長

進 修 學 校
校 務 主 任

負責執行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中心」之指揮、協調、管制及處

理「校園安全事件」全般事宜。

副 組 長
進 修 學 校
生 輔 組 長

協助執行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中心」之指揮、協調、管制及處

理「校園安全事件」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全 體 教 官
執行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中心」之指揮、協調、管制及處理「校

園安全事件」全般事宜。

組 長 總 務 主 任 負責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副 組 長 庶 務 主 任 襄助負責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設 備 組 長 襄助負責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文 書 組 長 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出 納 組 長 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衛 生 組 長 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體 育 組 長 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長 學 務 主 任 負責校安事件媒體溝通與新聞發言。

副 組 長 校 長 必 書 襄助組長處理媒體溝通相關事宜。

組 員 訓 育 組 長 協助媒體溝通與新聞稿撰擬事宜。

組 員 教 學 組 長 協助媒體溝通與新聞稿撰擬事宜。

組 長 輔導室主任 負責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組 員 輔 導 教 師 襄助負責協助本中心「校園安全事件」處理相關支援之全般事宜。

召 集 人 家長會會長 負責召集組員研商並提供校安諮詢事宜。

副召集人 家長會副會長 襄助組長處理事務並提供法律諮詢事宜。

委 員 和調里里長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事宜。

委 員 和調里幹事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事宜。

委 員 復興里里長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事宜。

委 員 復興里幹事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事宜。

委 員 泰和派出所主管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事宜。

委 員 東區消防分隊長 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學校處理校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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